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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2026淨水永續獎」評選要點 

一、 緣起及目的 

聯合國每年6月5日訂定「世界環境日（World Environment Day）」，

旨在敦促各國政府及聯合國系統組織舉辦活動，重申對環境保護的關切，

提升公眾環境意識。近年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事件頻繁，水資源議題更

與能源利用、碳排放及循環經濟息息相關，如何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已成全球共同課題。 

有鑑於此，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呼應淨零排放與永續發展目

標（SDGs），持續推動廢（污）水處理朝向創能、節能、資源化及智慧

低碳管理發展，將廢（污）水處理視為具創能潛力、資源價值與循環功

能的再生資產，以實際行動減緩環境衝擊。 

為展現產業界推動水資源永續利用的成果與努力，本部持續辦理

「淨水永續獎」徵選活動，透過「效益及永續性、技術創新性、推廣性」

三大評選構面，遴選具代表性的事業或下水道系統（以下簡稱事業）作

為標竿典範。對於展現卓越技術創新之事業，本部將從「淨水永續-水處

理卓越獎」得獎事業中依據其技術的新穎性、首創性、實際成效及推廣

潛力，加碼頒發「技術創新獎」，鼓勵更多單位投入創新行動，攜手落實

環境永續目標。 

今年起，為呼應水環境及水體水質等重要議題，本部另新增「水環

境復育獎」，表揚積極協助改善公共水體品質、推動水環境營造工程，並

結合親水、遊憩及環境教育的企業，鼓勵產業界積極參與環境治理行動。 

透過淨水永續與水環境復育的雙軌並行，本部期望展現多元創新的

水環境治理成果，促使產業界與社會各界共同投入，全方位提升水環境

及水資源永續利用，並推動臺灣邁向淨零排放及永續發展的長期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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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選辦法 

本屆淨水永續獎包含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淨水永續-技術創新

獎及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各獎項參與方式說明如下： 

(一) 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 

考量各事業之廢（污）水特性不同，將依照事業類別先做分組，再

依據廢（污）水處理特色及方式擇一組別報名(不得跨組報名)。 

1.事業類別 

(1)下水道系統(符合下水道法第8條規定之下水道) 

(2)高科技產業(係符合「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之印刷

電路板製造業、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三業別之事業)。 

(3)傳統產業(除高科技產業以外，並符合「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

類及定義」之事業) 

2. 廢（污）水處理組別 

(1)能源化組： 

處理廢水、廢棄物或污泥等過程進行能源化應用，如厭氧消

化產生沼氣、沼氣發電或產氫發電等技術。 

(2)資源化組： 

透過廢（污）水處理過程，將水中具再利用價值的成分進行

回收或材料循環應用，但不包含單純再生水回收用途。 

(3)智慧低碳管理組： 

導入數位化、自動化技術或 IoT 等方式，推動廢（污）水處

理低碳化與智慧化管理，提升系統效率與水資源利用效益。 

本獎項僅限報名單一廢（污）水處理組別，如事業符合兩種廢（污）

水處理組別以上實績，請擇一組別報名，並檢附其他組別實績內容做為

加分項目，詳細請參考評選指標。 

(二) 淨水永續-技術創新獎 

本獎項不受理單獨報名，將由本屆「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之得

獎事業中（不分事業類別及廢（污）水處理組別），由評選委員會遴選創

新代表，依據其技術的新穎性、首創性、實際成效及推廣潛力，頒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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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創新獎。 

 

(三) 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 

表揚企業單位致力於推動環境水體品質提升、改善水體水質或推動

水環境營造工程，達到親水、遊憩以及環境教育之作用，透過民間與政

府之間的協作，展現 ESG 精神之永續價值，並具備具體成果與示範效益

者。 

※(一)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可與(三)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同時報名。 

 

三、 評選資格： 

(一) 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 

1. 評選年度（114年）前，經政府登記有案，於境內設立且營運中，

且符合「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之事業或符合下水道法

第8條規定之下水道系統，同一事業體系總機構或所屬分（子）

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等，得以個別事業名稱參選。報

名參選之事業名稱應與登記有案之證件名稱相符。 

2. 前屆獲獎單位可參加評選，如屬同一組別，需提出精進之績效作

為。 

3. 114年起至報名期限截止日，參選事業單項污染行為違反本部主

管之環保法規，受處罰一次以內，總處罰二次以內，且無欠繳環

保罰鍰者。裁處金額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者不列入計次，所屬

之分（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採個別計算。 

4. 112年起至報名期限截止日，未曾發生重大危害環境、衛生、食

品安全、公共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件者。 

(二) 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 

1. 經政府登記有案，於境內設立且營運中之企業。同一企業體系總

機構或所屬之分（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等，得以

個別企業名稱參選。報名參選之企業名稱應與登記有案之證件名

稱相符。 

2. 114年起至報名期限截止日，參選企業污染行為違反本部主管之

同一環保法規，受處罰一次以內，總處罰二次以內，且無欠繳環



4 

保罰鍰者。裁處金額新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者不列入計次，所屬

之分（子）公司、廠（場）或營運處（所）採個別計算。 

3. 112年起至報名期限截止日，未曾發生重大危害環境、衛生、食

品安全、公共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件者。 

 

四、 報名方式： 

(一) 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 

符合參加評選資格之事業，於報名期限截止日前填妥參選文件上傳

至本部「淨水永續獎報名網站」報名參選。 

(二)淨水永續-技術創新獎 

本獎項係由「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得獎事業擇優頒發，不額外

受理報名。 

(三) 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 

符合參加評選資格之企業或由政府機關引薦具備水環境復育作為之

企業（須企業同意報名），於報名期限截止日前填妥參選文件上傳至本部

「淨水永續獎報名網站」報名參選。 

五、 參選企業應具備文件： 

（一） 報名表。 

（二） 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參選事業得依報名組別提報114年淨水優

良事蹟及成果，含佐證資料影本及照片。 

（三） 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參選企業提報有關推動環境水體品質提

升、改善水體水質或推動水環境營造工程，達到親水、遊憩以及

環境教育之作用等優良事蹟及成果，含佐證資料影本及照片。 

（四） 參選報名之企業名稱應與登記有案之證件名稱相符。報名資料不

齊者，經通知補正，應於通知日起三日內（工作天）完成補正，

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受理其申請。 

六、 報名及評選日期： 

（一） 報名日期：115年1月5日至115年2月28日 

（二） 資格審查及初審日期：115年3月2日至115年3月11日 

（三） 複審日期：115年3月12日至115年3月27日 

（四） 決選日期：115年3月30日至115年4月30日  

https://water.moenv.gov.tw/SWA/Index.aspx
https://water.moenv.gov.tw/SW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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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評選指標 

(一) 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 

評選總分以100分為原則。各指標依其重要性設定不同權重，綜合評估參選事業於廢（污）水處理過

程中之實質效益、技術創新性與推廣應用成效。評選委員將依據申請文件及相關佐證資料，進行整體評

分，作為入選與獲獎之主要依據。 

項

次 

評選 

項目 

得分 

占比 
說明 

1 
效益及 

永續性 
50% 

評估參選事業之作為是否符合淨水永續獎三大評選組別之範疇（能源化、資源化、智慧低碳管理），

並兼顧技術成效、成本效益與長期穩定性。 

(一) 技術成效與操作效率： 

(1) 技術或管理措施是否具明確成效（如污染減量、回收再利用率、沼氣發電量等）。 

(2) 系統運作是否穩定可靠，具備持續產出成效的能力。 

※評估技術或管理措施是否具備可量化、可驗證的成效： 

1. 資源回收與再利用：有價金屬、製程原料物質、氮磷等回收量（噸/年）。 

2. 能源效益：如沼氣產生量（m³/日）、發電量（度/年）、節電率、節能減碳量。 

3. 其他符合報名組別之範疇 

(二) 成本效益與經濟可行性：成本投入與效益產出是否具合理性 

(1) 處理成本是否合理（如每噸處理成本、每度電成本）。 

(2) 效益產出是否明確（如節能節費金額、資源化收益）。 

(3) 投資回收期（Payback Period）或單位效益成本（C/B） 等財務指標是否具可行性。 

(三) 永續性與長期影響：是否可長期維持運作，具制度化或規模化推動潛力，且兼顧環境、經濟與社

會三面向之永續發展精神。 

(1) 制度化可行性：是否已納入事業管理流程、標準操作程序（SOP）或長期維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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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評選 

項目 

得分 

占比 
說明 

(2) 永續面向：是否同時兼顧環境保護（減排、減污）、經濟效益（成本減少、效益提升）與社會貢

獻（改善環境品質、促進社區關係） 

2 
技術 

創新性 
20% 

評估參選事業在廢（污）水處理過程中所採用之技術、管理模式或設備，是否展現創新思維與技術

突破，並具前瞻性與可擴散性。 

(一) 技術創新程度： 

(1) 採用之技術是否為業界首創、國內少見或具差異化特色。 

(2) 是否針對既有廢（污）水處理流程進行優化或創新應用（如厭氧共消化、膜技術整合、物質

回收、沼氣發電等），以顯著提升處理效率或資源回收效益。 

(二) 智慧化與數據應用創新： 

(3) 是否運用感測、監測、雲端平台或數據分析強化系統監控與決策管理。 

(4) 是否結合自動化控制、AIoT或機械學習等技術，達成能源調度最佳化、減碳或預警等成效 

3 推廣性 30% 

評估事業推動淨水永續作為的可複製性、擴散性與社會影響力，是否能作為示範案例，帶動更多單

位或產業投入相關行動。 

(一) 推廣與示範效益：作為是否具示範代表性，可供同業或其他產業參考借鏡，或已推廣至其他案場

並已納入應用。 

(二) 技術制度化：是否將相關技術作為制度化並達到可複製性。 

(三) 可擴散性：是否具備跨場域、跨產業推廣潛力，或可複製於其他基地（如技術模組化、操作門檻

低）。 

4 加分項 - 

事業若於原報名之評選組別外，另有非原報名組別之作為，經評選委員依「效益及永續性」、「技術

創新性」及「推廣性」三大評選項目進行綜合評估，視整合程度與實際成效，可酌予加總分數至多5

分；惟加總分數超過100分者，以100分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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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 

本屆評選以總分100分為原則。各指標依其重要性設定不同權重，綜合評估參選企業於環境貢獻過程

中之改善成效、行動規模與資源投入與社會影響力。評選委員將依據申請文件及相關佐證資料，進行整體

評分，作為入選與獲獎之主要依據。 

項次 評選項目 得分占比 說明 

1 改善成效 40% 

⚫ 評估企業投入公共水體之水質改善成效（如 BOD、COD、氨氮、懸浮固體

等監測數據） 

⚫ 評估企業投入公共水環境營造之具體成效（水環境營造範圍、環境教育、

親水或遊憩空間的建置） 

⚫ 資料透明與績效追蹤：改善成果有數據支持，並可公開查證 

2 
行動規模與

資源投入 
40% 

⚫ 評估企業投入的人力、技術或資源規模，包含設施規模、改善範圍或長期

維護承諾 

3 社會影響力 20% 

⚫ 評估作為對社區、公共環境、居民生活或水域生態意識提升之正面影響 

⚫ 檢視是否促進民間、政府、社區之協作，強化水環境治理之社會參與度 

⚫ 評估其長期效益與示範效果，包含是否具備可擴散之永續價值，展現 ESG 

精神之社會與治理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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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選方式 

依照評選辦法規範分別評選，評選區分為資格審查及初審、複審及

決選，並由本部水質保護司司長為召集人，邀集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

會，辦理初審、複審及決選工作。 

(一) 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 

1.資格審查及初審 

由本部就報名資料，針對參加事業評選資格進行資格審查。 

2.複審 

(1)通過資格審查及初審者，由五名評選委員依「淨水永續-水處

理卓越獎」之三大評選指標進行書面審查評分。各委員完成

評分後，先計算各參選事業總平均分數，凡平均分數未達 70 

分者，不納入後續排序。其餘參選事業則由各委員依其評分

結果分別給予序位，並將各委員所給予的序位加總後，依加

總序位高低進行最終排名。 

(2)依序位合計值，最低之各類別各組別六家事業進入決選(若該

組別報名進入複審家數未達六家，或達70分家數未達六家，

可從缺或不足額)，如同序位則取得分高者，如同序位且同分，

則均進入決選。 

3.決選 

(1)進入決選階段之事業，以線上視訊方式推派簡報代表向評選

委員進行口頭簡報及詢答，並應於活動辦理單位通知期限前

提供簡報資料。 

(2)由五名評選委員依三大評選指標項目進行評分及排序，評選

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

轉換為序位，依序位合計值，最低之各類別各組別至多三家

事業，由三名委員另行辦理現場勘查作業。如同序位則取得

分高者，如同序位且同分，由評選委員議決現場勘查對象。 

(3)現場勘查後由評選委員討論議決各類別各組別擇優頒發三家

(可從缺或不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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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水永續-技術創新獎 

從「淨水永續－水處理卓越獎」獲選之事業中（不分事業類別、廢

（污）水處理組別），依其於「技術創新性」指標之評分結果，擇取前

五名提交評選委員會進行綜合審議後，擇優頒發乙名（名額得從缺）。 

(三)淨水永續-水環境復育獎 

1.資格審查及初審 

由本部就報名資料，針對參加企業評選資格進行資格審查。 

2.書面審查 

通過資格審查及初審者，由五名評選委員依「淨水永續-水環境

復育獎」三大評選指標項目書面審查評分，最終由評選委員會綜合

評定後擇優頒發(可從缺)。 

九、 獎勵 

（一） 評選及敘獎方式：依評選結果之績優企業。 

（二） 於115年6月5日(星期五)舉辦頒獎典禮，由本部公開頒發獎牌。 

（三） 獲獎企業由本部公布名單，並公開表揚績優事蹟。 

 

十、 附則 

（一） 本部得使用獲獎者報名所檢附之資料，作為環境保護文宣之內容。 

（二） 獲獎者應配合本部辦理績優專輯彙編、頒獎典禮及宣導活動等相

關事宜。 

（三） 獲獎者自行宣傳獲獎訊息時，僅能以該獲獎企業作為宣傳對象。 

（四） 自評選年度至頒獎典禮前發生重大危害環境、衛生、食品安全、

公共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件或報名資料有嚴重不實等情事，經

查證屬實，本部得取消獲獎資格；已領獎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

獎勵資格，並追回獎牌。 

（五） 如發生重大天然災害、傳染病流行疫情、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等

情事，本部得公告調整辦理方式。 

（六） 相關規定以本部解釋內容為準。 

（七） 本獎項歷屆績優亮點事蹟，請參考「水質保護網」或「淨水永續

獎成果電子冊」 

https://water.moenv.gov.tw/Public/CHT/Issue/SWA.aspx
https://reurl.cc/GNDKMy
https://reurl.cc/GNDK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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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請貴單位踴躍參加環境部「2026淨水永續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大部115年1月29日環部水字第1151006780號函辦理。

二、隨函檢附「2026淨水永續獎企業評選要點」，報名期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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